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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许多有趣的实例阐述了逻辑学的产生、发展过程和逻辑学的概

念、命题、演绎推理、归纳逻辑、科学逻辑方法、逻辑规律及逻辑论证。旨在提

高读者的逻辑思维能力，开发读者创新性思维方面发挥重要作用。

本书可供广大经济、法律、管理、党政、文科等工作者以及逻辑学研究爱

好者学习参考使用，也是大专院校学生学习逻辑学必备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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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绪 论

逻辑学是一门成熟较早的学科。发展至今，它的内容不断丰

富。经近现代逻辑学家的不懈探索，这一学科已从传统逻辑发展

为现代逻辑，在人们思维、论辩、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

作用。大家所熟知的电子计算机实际上就是以逻辑学为基础发展

起来的。可以说，掌握逻辑学知识，具有较强的逻辑素质和逻辑能

力，对于人们在科学研究、思维、论辩、创新意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

意义。

第一节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

一、思维、语言与逻辑

“逻辑”这个词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，英文是犾狅犵犻犮，德文是

犾狅犵犻犽，法文是犾狅犵犻犵狌犲，它们都是从古希腊λ狅狉狅狊（逻各斯）一词转化
而来的，原意既指世界的本原，又指理性，总之包含着规律的意思。

后来这个词演变为一个多义词，在各个方面使用，指理性、思想、规

律、推理、演算、言辞等。在日文中，“逻辑学”称为“论理学”。古代

西方学者用“逻辑”指称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。我国曾把“逻辑”意

译为“论理学”、“理则学”，也有人将之译为“形名之学”、“名学”、

“名理”、“辩学”等，到后来逐渐通用“逻辑”这一译名。在现代汉语

中，随着语境的不同，有下述几种含义：

第一，指客观事物的规律，例如“生活的逻辑”、“历史的逻辑”、

“合乎逻辑的发展”，等等；

第二，指一定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、理论、原则，例如“人民的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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辑”、“强盗的逻辑”、“奴隶主阶级的逻辑”，等等；

第三，专指思维的规律、规则，例如“说话、写文章要合乎逻

辑”，“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”，等等；

第四，指研究思维规律、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科学，例如“学

点文法和逻辑”以及“传统逻辑”、“现代逻辑”、“辩证逻辑”、“数理

逻辑”，等等。

这里的“逻辑”指逻辑学这门科学。本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

用“逻辑”一词的。

关于什么是思维，人们有不同的看法。有人把思维分为两种

类型，即抽象（逻辑）思维和形象（直感）思维。不过，人们一般所讲

的思维，都是指抽象思维，或叫逻辑思维。从认识论的角度看，思

维总是同人们的认识过程相联系的。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

为，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分为两个阶段。第一阶

段是直接接触外界事物，在人脑中产生感觉、知觉和表象。感觉是

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在人脑中产生的关于事物的个别属性

的反映；知觉是事物在人脑中的整体性的直接反映，是感觉的综

合，它提供事物的整体的外部形象，使人们有可能把事物作为确定

的对象来把握；表象是在感觉和知觉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概

括性的感性形象。它和知觉的主要区别在于：知觉只有当事物作

用于感觉器官时才存在，表象则可以在这种作用消失后继续存在。

直接性、具体性是感性认识的基本特征。

第二阶段是对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，逐步把握事

物的本质和规律性，从而形成概念、构成判断（命题）和推理。这就

是人们的理性认识阶段，也就是思维的阶段。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

理性认识的基本形式，也是思维的基本形式。概念是反映事物本

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，是思维结构的基本组成要素。判

断（命题）是对思维对象有所判定（即肯定或否定）的思维形式，它

是由概念组成的，同时，它又为推理提供了前提和结论。推理是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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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或几个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思维形式，是思维形式的主体。

人们的思维活动主要靠它来实现。思维具有两个基本特征：一是

思维具有概括性；二是思维具有间接性。

思维的概括性，是指思维能够从许多个别事物的各种各样的

属性中，舍去表面的、非本质的属性，抽象出内在的、本质的属性，

并把它推广到同类所有事物，以把握该类事物的共同本质。例如，

人们每天都要和商品打交道，但那是指一个一个具体的商品。“商

品”这个概念则是通过思维的抽象和概括，在把握了商品这类事物

的共同本质（即“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”）之后才形成的，没有概括

性，就不能把握事物的共同本质，也就不会有概念的产生，从而也

就不可能有思维。

思维的间接性，是指思维能够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，对没有

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及其属性加以反映，获得间接的知识。

思维还能够凭借已有的知识，对根本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及其属

性加以反映，获得新知识。例如，在室内听到室外呼呼刮风的声

音，转天看到院内的枯树折断了，于是就可以断定“昨夜枯树被风

刮断了”。这是人们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，通过推理得出的知

识。

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，思维是人脑的机能，是人脑对于客观事

物间接的、概括的反映。

人类的思维史表明，思维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借助于语言来

实现的。思维和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人们在运用概念、进

行判断、推理的思维活动时，是一刻也离不开语词、语句等语言形

式的。没有语词和语句，也就没有概念、判断和推理，从而也就不

可能有人的思维活动。例如以下几个语词和语句：

（１）“桂林”、“山”、“水”、“甲”、“天”、“下”
（２）桂林山水甲天下
（３）凡是人都会死的，张三是人，所以，张三也会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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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（１）中有六个概念，它们是借助于六个语词来表达的，没有
这六个语词，就不能表达这六个概念；例（２）是一个判断，它是借助
于一个语句来表达的，没有这个语句，就无法表达这个判断；例（３）
是一个推理，它是借助于相互联系着的三个语句来表达的，没有这

三个语句，这个推断也就不能存在了。

因此，逻辑学非常重视思维和语言的关系。逻辑学在研究思

维（概念、判断和推理）时，一刻也离不开语言（语词、语句）的分析。

可以说，逻辑学正是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实现对思维的逻辑形

式的研究的。

二、逻辑学的研究对象

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和思维方法。

逻辑学讲的思维形式主要是概念、判断、推理、假说和论证的

思维形式。它所讲的逻辑规律，是关于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，这些

规律也同思维方法紧密相关；它所指的逻辑方法，是人脑运用感性

材料制作思维形式并运用已经获得的知识———理性认识进行推

理、论证等思维活动的方法。

（一）逻辑学研究的思维形式

既然思维是对客观现实间接、概括的反映，就必然有它反映的

内容和反映的形式。或者说，思维活动必然有思维内容和思维形

式两个方面。思维内容就是指思维所反映的事物的情况。事物的

情况是客观存在的，当它被反映到思维中，就构成了思维的内容。

任何具有内容的东西总以一定的形式存在着，而思维形式就是思

维内容的组织结构，或者说是思维内容之间的联系方式。思维内

容和思维形式在同一个思维活动过程中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

两个方面。没有内容，就不会有形式；没有形式，就无法表达内容。

只要是思维活动，就必定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。但内容和形

式又是不同的，可以区别的。逻辑学就是一门从思维内容中抽出

思维的逻辑形式来加以研究的学问。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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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１）所有的小说都是文学作品
（２）所有的橘子都是水果
（３）所有的白马都是马
例（１）、（２）、（３）中所反映的思维内容是各不相同的，分别反映

着不同事物的不同情况。例（１）中所反映的内容是“小说”与“文学
作品”的关系；例（３）中所反映的内容是“白马”与“马”的关系。但
它们都是判断形式，并且有共同的组织结构。它们每句话中前后

两部分内容的联系方式都是一样的。如果用“犛”和“犘”分别表示
前后两部分内容，就可以把它们的共同形式表示为：

所有犛都是犘
这就是例（１）（２）（３）中这种判断类型的共同形式。把这种共

同的形式结构叫做逻辑形式。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实际上就

是指的这种逻辑结构。

“所有犛都是犘”作为逻辑形式，可分为两个部分：一部分叫做
“逻辑常项”，即其中的不变部分“所有⋯⋯都是⋯⋯”；另一部分叫

做“逻辑变项”，即其中的可变部分“犛”和“犘”。
下面再探讨一下推理的思维形式：

（１）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
所有的铜都是金属
所以，所有的铜都是导电体

（２）所有的动物都是生物，
所有的牛都是动物
所以，所有的牛都是生物

例（１）和例（２）都是推理过程。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各不相同。
例（１）所反映的是“铜”、“金属”、“导电体”三者之间的关系；例（２）
所反映的是“牛”、“动物”、“生物”三者之间的关系。例（１）和例（２）
具有共同的推理形式，具有共同的结构。如果以“犛”、“犕”、“犘”分
别表示推理中的三个不同的概念，可以用形式表示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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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犕都是犘
所有犛都是犕
所以，所有犛都是犘

这就是例（１）、例（２）中这种推理形式的共同形式结构，也就是
这种类型推理的逻辑形式。

由此可见，逻辑学不研究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的具体内容，而是从

它们的形式方面，概括出共同的形式结构来研究。但这并不等

于说它所研究的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毫无联系。虽然人们可以

抽出形式方面的东西进行研究，但归根到底，形式是以内容为基础

的。

（二）逻辑学研究的思维规律

逻辑学在研究思维形式时，并不限于概括出各种思维形式的

结构，还要从这些逻辑形式中探求规律，目的是总结出人们运用这

些形式的、行之有效的方法和规则。一旦总结出思维的规律和规

则，它就成为思维活动必须遵守的共同要求，而且不论重复多少次

都是有效的，对思维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。因此，思维规律是

思维活动必须遵守的共同守则，是人们长期思维经验的总结。逻

辑学把对人类思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规律叫做逻辑思维的基本

规律。逻辑学的基本规律有同一律、矛盾律（又称不矛盾律）、排中

律和充足理由律。

被认识对象自身是同一的，因而是确定的。思维形式是对客

观事物的反映，因此，也必须自身是同一的，不能既反映某一对象，

又不反映某一对象。这就是逻辑思维形式的同一律：“犃是犃”。
既然如此，则“犃不是非犃”就是逻辑思维形式的矛盾律，实质是
“不矛盾律”。所以，同一思维形式，或者犃的反映，或者非犃的反
映，即“或者犃或者非犃”，这就是逻辑思维形式的“排中律”。因
此，从逻辑的观点来看，凡是合乎上述原则的，即凡是遵守上述规

律的思想，便是合乎逻辑的思想，便是正确的思想，反之，则是错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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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思想。

（三）逻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

思维方法是人脑进行思考活动的方法，是人脑对感性材料进

行加工改造，并运用所获得的思想进行推理、论证的方法。诸如给

概念下定义的方法，划分概念的方法，限制与概括概念的方法，判

断的分类方法，求因果联系的方法，观察、实验、假说以及分析与综

合、抽象与概括等，都是思维的方法，也就是逻辑所要研究的方法。

这些方法并不是人们约定俗成的，也并非人们随意创造出来

的，而是人们在长期的认识过程中，经实践的创造和检验而固定下

来的。凡是符合上述方法要求的，就能使思维获得良好效果，反

之，就会使思维出现问题，甚至造成混乱。例如给概念下定义，一

般使用“属加种差”方法，即可使概念的内涵明确。否则，如果使用

“属加属差”或“种加种差”的方法，就达不到明确概念内涵的目的。

因此，正确地运用逻辑学的思维方法，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。学

好逻辑学的思维方法，有助于正确地思考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逻辑学关于思维方法的规则，是规律性的体现。规律是不能

违反的，这就是思维规则不能违反的原因。思维方法是思维活动

规律的应用。

第二节 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

一、逻辑学的性质

以前，逻辑学一直被作为哲学科学包括在哲学之中。但即使

这样，逻辑学也还是作为一门工具性的科学被广泛应用。被称为

“逻辑之父”的逻辑学奠基人———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把

逻辑学看做是认识、论证的工具。后来，他的继承者把他的一些逻

辑著作汇集到一起，称之为《工具论》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、培根

把他创立的归纳逻辑看做是一种认识和科学发明的工具，并把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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